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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由 藝 育 菁 英 基 金 會 (藝 育 菁 英 )舉 辦 的「 全 港 青

少 年 繪 畫 日 2 0 1 7」、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舉 辦 的「 全 民 運

動 日 2 0 1 7」，以 及 由 發 展 局 及 規 劃 署 舉 辦 的「 印 象 ∞ 香 港 」展 覽 ，

同 時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擔 任 上 述 活 動 的 支 持

機 構 ， 以 及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「 全 港 青 少 年 繪 畫 日 2 0 1 7」  
 
2 .  藝 育 菁 英 為 註 冊 的 慈 善 團 體 ， 於 2 0 1 1 年 創 辦 ， 旨 在 致 力 透 過

舉 辦 繪 畫 活 動 及 國 際 畫 藝 文 化 活 動，為 熱 愛 繪 畫 創 作 藝 術 的 本 地 及

海 外 青 少 年 加 添 更 多 接 觸 繪 畫 視 藝 文 化 的 機 會，促 進 青 少 年 在 國 際

藝 術 平 台 上 的 交 流 ， 發 揮 創 意 。  
 
3 .  藝 育 菁 英 將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七 月 八 日 於 中 環 遮 打 花 園 及 全 港 十

八 區 內 的 景 點 舉 辦「 全 港 青 少 年 繪 畫 日 」，希 望 能 在 每 區 號 召 1 0 0  –  
3 0 0 名 青 少 年 參 加 ， 携 手 將 藝 術 帶 入 社 區 。 藝 育 菁 英 將 於 活 動 的 開

幕 典 禮 上 向 全 港 十 八 區 的 代 表 舉 行 授 旗 儀 式，旗 幟 上 擬 印 有 各 區 的

區 議 會 會 徽 及 地 區 名 稱 。 有 關 開 幕 典 禮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日 期    ：  二 零 一 七 年 七 月 八 日  
時 間   ：  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
地 點    ：  (開 幕 典 禮 )  中 環 遮 打 花 園 廣 場  
活 動 詳 情  ：  活 動 的 對 象 為 1 3  –  1 8 歲 的 青 少 年 。 活 動 將 以

現 場 寫 生 活 動 為 平 台，為 青 少 年 提 供 藝 術 交 流

機 會，令 青 少 年 更 了 解 香 港 的 地 貌，並 鼓 勵 他

們 透 過 畫 筆 留 住 香 港 景 緻，讓 更 多 青 少 年 接 觸

繪 畫 藝 術 ， 將 藝 術 融 入 社 區 。  
 

 



 
「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1 7」  
 
4 .  為 持 續 在 社 區 推 廣「 普 及 體 育 」，康 文 署 將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

六 日 繼 續 舉 辦「 全 民 運 動 日 」。活 動 今 年 將 以「 日 日 運 動 半 個 鐘  舞

躍 全 城 樂 其 中 」為 主 題，鼓 勵 市 民 養 成 恆 常 運 動 的 良 好 習 慣，並 且

響 應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二 十 周 年 。  
 
5 .  在 活 動 當 日，康 文 署 計 劃 於 全 港 十 八 區 的 指 定 體 育 館 舉 辦 運 動

示 範 、 健 體 閣 、 親 子 /兒 童 /青 少 年 體 育 活 動 ， 以 及 適 合 長 者 和 殘 疾

人 士 共 同 參 與 的 體 育 示 範 及 同 樂 等 多 元 化 活 動 ， 供 市 民 參 加 。 同

時，康 文 署 亦 會 免 費 開 放 轄 下 多 項 康 體 設 施，讓 市 民 使 用，一 同 分

享 參 與 運 動 的 樂 趣 。  
 
「 印 象 ∞ 香 港 」  
 
6 .  為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二 十 周 年，發 展 局 及 規 劃 署 暫 定 於

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中 至 十 一 月 在 展 城 館 及 毗 鄰 的 愛 丁 堡 廣 場 舉 行 名

為 「 印 象 ∞ 香 港 」 的 展 覽 。 是 次 展 覽 及 活 動 旨 在 ：  
 

( a )  展 示 過 去 二 十 年 香 港 的 規 劃 和 基 建 發 展 ；  
( b )  介 紹 香 港 成 為 宜 居 、 具 競 爭 力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亞 洲 國 際 都

會 的 未 來 願 景 ； 以 及  
( c )  傳 達 香 港 是 一 個 高 瞻 遠 矚 和 積 極 進 取 城 市 的 印 象 。  

 
7 .  上 述 展 覽 以「 香 港 無 限 」為 整 體 主 題，由 四 個 分 別 為「 宜．居 」、

「 展 ． 望 」、「 藝 ． 文 」 及 「 樂 ． 遊 」 的 展 區 組 成 ， 希 望 透 過 在 展

城 館 及 毗 鄰 的 愛 丁 堡 廣 場 舉 辦 的 展 覽 及 相 關 公 眾 活 動，促 進 社 會 各

屆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參 與 。  
 
議 決 事 項  
 

8 .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「 全 港 青 少 年 繪 畫 日 2 0 1 7」 、

「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1 7」 ， 以 及 「 印 象 ∞ 香 港 」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以 及 授

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 

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 

 
( 二 )  

 


